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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芝罘融媒记者 李淼 通
讯员 刘世然）近日，区司法局联合
各司法所组织开展《中华人民共和
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宣传活动。

东山司法所联合小光律师事务
所在厚安社区开展法治讲座，律师
结合实际案例，深入浅出地向大家
介绍消费者知情权、损失赔偿权等
权利，并就消费者在日常生活中如
何维护自己的权利进行重点讲解和
分析。

凤凰台司法所联合山东荣真律
师事务所开展3·15消费者权益日法
治宣传，向居民就赔偿纠纷、民法典
解读等相关法律问题进行详细解
答，现场共发放宣传资料500余份，
受到现场居民的一致好评。

此外，区司法局牵头，区巾帼红
社工服务联盟联合北京盈科（烟台）
律师事务所在梁家社区开展“普法
宣传进社区，法律援助惠民生”活
动，律师曲新艳就“侵权责任编”为
居民展开细致讲解，并以案说法，针
对日常生活中常见的典型事例，提
出相对应的处理方法。

今后，区司法局、区普法办将继
续结合普法热点、节点，组织开展法
治宣传活动，为法治社会建设贡献
积极力量。

区司法局开展
3·15法治宣传

本报讯（芝罘融媒记者 李淼 通
讯员 姜雨欣）“3·15国际消费者权
益日”来临之际，为增强社区居民防
范金融诈骗案件的发生，提高群众
防诈反诈意识，帮助群众守好“钱袋
子”，近日，丽都社区开展“守护平
安·和谐邻里”——3·15反诈骗趣味
知识问答有奖竞赛活动。

此次活动共分4个小组队，设置
一二三等奖。在主持人分享反诈知
识后，知识竞赛正式开始。“国际消
费者权益日是哪一天？”“有刷单的
兼职能不能垫钱？”……三轮共30题
的反诈知识问答互动环节中，群众
踊跃举手参与抢答，将整场活动推
向了高潮，让老百姓自觉树立起防
诈反诈的良好意识。

本次趣味知识竞赛发放反诈骗
宣传册100多份，通过一个个反诈小
知识问答环节，拉近社区与居民之
间的距离，营造良好的反诈氛围，让
群众感受到了社区为人民的浓浓暖
意，同时增强辖区群众的防范意识，
提高了群众的自我保护能力和自我
应对能力。

丽都社区开展
反诈骗趣味知识问答

时下，线上消费逐渐成为主
流消费模式，线上纠纷也日益增
多。今后，区市场监管局将通过

“线上+线下”双发力，畅通投诉
举报渠道，拓宽维权路径，推动
在线消费纠纷快速解决。

李玉坤介绍，区市场监管局
坚持线上线下一体化监管原则，
创新监管理念和方式，集中整治
网络市场突出问题，积极探索适
应网络市场新业态新模式特点、

有利于公平竞争的监管方式方
法，对网络交易新业态新模式，
特别是网络直播、社交电商、
APP、小程序等，改变传统监管
模式，强化事前预防规范，坚持
惩教结合、包容审慎和严守底线
理念，不断净化网络市场环境，
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维护公
平有序市场环境，促进网络经济
健康发展。

区市场监管局紧扣社会普

遍关注的热点问题，强化对网络
交易平台的监管，督促平台经营
者履行主体责任，组织网络交易
平台定时报送平台内经营者身
份信息，并加强网络交易经营主
体“四亮”监测监管。

同时，区市场监管局指导网
络交易平台经营者落实审查核
验、信息公示、信息保存、检查监
控等主体责任，营造良好平台生
态环境。坚持问题导向，开展网

络市场监管专项行动，针对消费
者和社会集中反映的网络交易
商品及服务问题实施重点监测，
突出对网络集中促销时间节点、
问题突出领域以及社会反映强
烈的违法行为等进行定向监测
和监督检查，及时发现违法线
索，依法核查处置，提高监管的
针对性和精准性，构建组织有
力、协调顺畅、齐抓共管的网络
交易监管新格局。

提振消费信心，芝罘在行动！
市区两级市场监管部门举办3·15国际消费者权益日宣传活动

本报讯（芝罘融媒记者 云全 秀杰 通讯员 马荃 摄影报道）3·15国际消费者权益日当天上午9点，滨海广场上人头攒动，热闹非凡，市、区两级市场监管部门在这里举办
权益日宣传活动，今年的宣传主题为“提振消费信心”，从着力解决影响消费信心的难点堵点问题入手，打造更加安全放心消费环境，让消费者敢消费、能消费、愿消费，消费过
程更加安全放心、便捷舒心，从而实现提振信心、促进消费的目标。

“怎样识别假冒伪劣商品？”
“保健食品与普通食品区别在
哪儿？”“购买的预付卡商家不给
退怎么办？”在区市场监管局展
台前，工作人员对过往群众提出
的问题一一予以解答。

此次活动，该局通过悬挂横
幅、发放宣传单、布置宣传展板
展台等多种形式与广大市民朋

友“面对面”交流，现场了解收集
广大群众在日常消费中遇到的
各类问题，详细讲解在生活中如
何辨别商品真伪，消费者应有的
权利以及如何为自己维权，如何
保护自身财产安全维护自身权
益。此外，工作人员还对《民法
典》《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
益保护法》《山东省消费者权益

保护条例》《食品安全法》等保护
消费者合法权益的法律法规和
政策进行解读，并结合执法实践
中常见消费维权纠纷以案释法，
提示警惕消费陷阱，引导广大群
众理性消费，依法维权。

“此次活动进一步增强了群
众的法律意识，普及了消费者权
益保护法知识，提高了群众依法

维权的能力。下步，我局将以此
次活动为契机，结合日常监管，
加大宣传教育力度，营造消费维
权共治共享氛围，同时加大消费
维权力度，引导商家诚实守信经
营，为消费者提供合格商品和优
质服务，让消费者放心消费。”区
市场监管局消费环境监管科科
长李玉坤说。

“买了这些保健品，用了以
后却不管用，找商家退也不给
退，该怎么办？”活动现场，71岁
的市民刘先生带着购买的三样
保健品来到区市场监管局的展
台前讨说法。

刘先生介绍，他患有高血
压、高血脂等慢性疾病，经朋友
推荐，来到位于芝罘屯路上的一
家保健品销售公司，花了六七千
元买了理疗仪、保健枕、血康胶

囊三样保健品，但是买回去后，
用了一段时间却起不到效果。
他又找到该公司，销售人员答应
给他换，然而一连换了三个理疗
仪都没有起到作用。他打算退
这三样保健品，都被商家拒绝。

区市场监管局工作人员对
刘先生的问题进行了记录，建立
台账，答复将转交相关市场监管
所，帮助刘先生解决这一问题。

“近年来，老年人成为消费

维权的重点人群，不少老年人在
被骗后并不清楚如何维权，即便
是选择投诉的，投诉主体的信息
也太少，甚至经营者是谁都说不
清楚，从而大大增加了维权难
度。”李玉坤介绍，不法推销人员
大多抓住老年人有保健需求、孤
独和有些积蓄的群体特点，通过
发宣传单，免费发放礼品、免费
旅游、健康讲座、专家咨询和上
门服务等方式让老年人进入圈

套，购买高价保健品。老年人应
提高警惕，不要听信不法商家对
保健品的虚假夸大宣传，切勿盲
目购买保健品。老年人要养成
主动向商家索取购物凭证的习
惯，当发现所购买产品出现质量
问题，或是消费者权益受到损害
时，要破除面子意识，主动告知
家人，并及时拨打12345、12315
投诉举报，依法主动、有理有据
地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面对面解答疑问，现场宣讲相关法律知识

7旬老人投诉保健品无效，提醒消费者切勿盲目购买

加强“网购”监测监管，支持依法维权


